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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关于一般情况下公职人员不准戴
N95口罩、KN95口罩的通知

各乡镇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县直和中央、省、州驻梁河各单位：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当前物资紧缺的工作实际，经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将佩戴N95口罩、KN95口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重点保障医护人员。当前是疫情防控关键的攻坚期、紧要的“窗口期”。受春节和疫情影响，目前梁河疫情防控的物资供应仍存在较大缺口，做好包括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在内的物资供应保障工作是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N95”“KN95”口罩是防护级别较高的口罩类型，一般是在近距离面对患者时必须佩戴的口罩。全县各级各部门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责任，积极发动和倡导全县各级公职人员最大程度节约物资，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支持和支撑。一般情况下公职人员不准使用“N95”“KN95”口罩，要主动把专业的防护设备让给更需要的医护人员尤其是一线医护人员。

二、坚持工作原则，压严压实责任。各级各部门在接到下发物资后，要做到物资第一时间到位、第一时间分发，全力以赴保障防控一线工作人员的物资特别是“N95”“KN95”口罩供应需求。各乡镇疫情防控指挥部要进一步压严压实责任，坚决摒弃“等靠要”思想，集思广益、积极谋划，综合运用渠道采购、广泛动员发动群众参与等方式，多措并举为全县疫情防控物资供应保障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三、强化责任意识，切实抓好防控责任。各级各部门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防控措施的第一责任人，要认真落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责任，按照“科学佩戴、节俭节约、教育引导”的原则。强化内部人员监测及防控工作，工作人员及来往人员一律佩戴口罩，对一般情况下公职人员佩戴“N95”“KN95”口罩的要进行提醒教育，对未佩戴口罩的人员应予以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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